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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央财政粮油单产提升行动项目
储备指南

一、建设内容
（一）示范推广良种良法
1.支持主体选用推广“稻香杯”优质稻、玉米、大豆、小麦、油菜等高产优质品种3-5个；
2.示范推广大豆大垄密植、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油菜分段机收、水稻侧深施肥、水稻集中育秧、水稻宽窄行栽培、水稻叠盘暗化育秧、小麦宽幅精播、小麦免耕带旋播种、秋粮“一喷多促”等高产栽培主推技术2套以上。
（二）改善生产设施设备条件
1.支持主体开展土壤改良、提升耕地质量；
2.购置粮油品种适宜的耕种防收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装备；
3.新建或改造机械化育秧中心、农机维修中心、农机具停放库棚、机井、提灌、仓储、烘干、病虫害防控等设施设备；
4.延伸产业链条，开展产地初加工。
2022年以来，实施主体通过中省资金已支持建设的内容或环节，不再重复支持。项目实施原则上不与绿色高产高效行动项目实施区重复。鼓励家庭农场联合实施项目。
二、储备条件
实施主体单一粮油作物种植面积在30亩以上，以往年度项目实施任务全面完成，示范带动能力强。
三、实施主体
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两类新型经营主体。
（一）农民合作社
1.已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直报系统和四川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信息系统登记且信息完善；
2.农民合作社章程制度上墙，成员账户完善，财务管理规范；
3.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农民合作社及其法人代表无不良信用记录，未涉及非法金融活动，贷款风险等级未被列为损失类。
4.优先条件：获评为全国农民合作社典型案例的、省级及以上示范社的优先纳入储备范围。
（二）家庭农场
1.从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1年以上，已录入家庭农场名录系统且信息完善；
2.有稳定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
3.优先条件：农场主年龄在45周岁以下、取得大专以上学历或上年度获得高素质农民省级调训优秀学员的家庭农场、获评为全国和全省家庭农场典型案例的家庭农场、省级示范家庭场优先纳入储备范围。
四、补助标准
中央财政资金对单个主体补助不超过总投资的30%，单个农民合作社补助不超过50万元、家庭农场补助不超过30万元，对示范推广良种良法补助不超过200元/亩。县级农业农村部门采取一主体一方案的方式，建立生产档案，组织开展测产，并根据结果进行单产水平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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